附件1
[bookmark: _GoBack]博爱县县直部门保留的证明清单
	序号
	县直单位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
	证明开具单位
	证明用途
	备注

	1
	教育体育局
	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16〕37号）第十条
《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16〕35号）第五条、附件2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申请国家助学金
	已有相关贫困证件的无需提供

	2
	公安局
	同意提供活动场所的证明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05号）第十三条
	活动场所管理者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
	

	3
	公安局
	在学证明
	《公安部关于印发〈往来港澳通行证和签注受理审批签发管理工作规范〉的通知》（公境港〔2006〕412号）
	澳门高等院校
	办理澳门逗留
	

	4
	民政局
	收养人、送养人情况证明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民政部第14号令)第五条、第六条
《民政部关于规范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和社会散居孤儿收养工作的意见》（民发〔2014〕206号）第三条
	收养人所在单位或者村街（居）委会（社区）、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卫健委、公安机关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
	

	5
	民政局
	死亡证明
	《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民政部关于印发<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的通知》（民发〔2015〕230号）第二十九条
	正常死亡的，由医疗机构、死者单位、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街（居）委会（社区）出具；非正常死亡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
	1.办理火化手续；
2.丧偶人员申请办理再婚登记
	

	6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灵活就业证明
	《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社〔2015〕290号）第二十条
	灵活就业人员所属村街（居）委会（社区）、人社所
	办理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7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亲属关系证明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暂行办法的通知》（豫政〔2003〕54号）第二十三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第七十条
	工伤职工或已故职工所在单位或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1.劳动能力鉴定
2.申请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
	户口本等有效证件能证明的无需提供

	8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来源的证明
	《工伤保险条例》第39条及《工伤保险经办规程》（人社部发〔2012〕11号）第七十条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工亡职工亲属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
	

	9
	市场监督管理局
	清税证明
	《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知》（工商企注字〔2015〕121号）
《工商总局等四部门关于实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两证整合”的意见》（工商个字〔2016〕167号）
	税务机关
	市场主体注销登记
	




 (
- 1 -
)
